南昌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昌大研字[2007] 34 号

关于做好南昌大学2007年度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选工作的

通       知

各学院：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鼓励研究生政治上要求进步，业务上勤奋钻研，促进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根据南昌大学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定办法，现将2007年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选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优秀奖学金评选对象

2005、2006级在校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不含同等学力、专业学位研究生）。

二、优秀奖学金评选条件

（一）应具备的思想素质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
2、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作风正派，品行端正。
3、关心集体，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具有团结合作精神和良好的学术道德。

（二）应具备的业务能力

1、特等奖学金

（1）参评特等奖学金的硕士研究生，其成绩必须排在本院同年级前20 %，其中文科硕士研究生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两篇以上，其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在本专业方面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参评特等奖学金的博士研究生成绩必须排在本院同年级前20%，并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三篇以上，其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

2、一等奖学金

（1）参评一等奖学金的硕士研究生，其成绩必须排在本院同年级前30%。其中文科硕士研究生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两篇以上；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本专业的学术论文一篇以上。

（2）参评一等奖学金的博士研究生，其成绩必须排在本院同年级前30%。并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两篇以上，其中一篇在核心期刊发表。；

3、二等奖学金

（1）参评二等奖学金的硕士研究生，其成绩需排在本院同年级前40%，其中三年级硕士研究生必须有一篇以上论文在省级或省级以上刊物上正式发表；在同等条件下，二年级硕士研究生有论文正式发表在省级或省级以上刊物上的，可优先考虑。

 （2）参评二等奖学金的博士研究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一篇以上。

（三）研究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的评定：
1、课程考试不合格或不及格者。
2、考试舞弊者。
3、未经批准，开学不按时报到注册或提前离校者。
4、无故旷课达12学时以上者。
5、不按规定缴纳学费的。
6、违反南昌大学研究生行为规则的。

三、优秀奖学金等级、金额和比例

特等奖：1000元/人·年，5%。
一等奖：600元/人·年，10%。
二等奖：300元/人·年，10%。

四、优秀奖学金评定的组织程序

1、各学院成立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的初评工作。
2、研究生个人申请，导师推荐。
3、各学院、班级对被推荐人员进行民主评议，辅导员签署意见。
4、各学院评审领导小组对被推荐人进行评选推荐后，将评选推荐结果及材料报送研究生院（所需递交的材料：各类评选奖项的申请审批表一式二份；南昌大学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初评结果汇总表文字稿一份、电子版一份；相关的获奖证书及论文的复印件）。
五、评选时间

1、11月5日之前学生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学院验证相关材料原件，留下复印件）。
2、11月8日之前学院完成对推荐人进行评议及将推荐结果公示工作。
3、11月8日学院将研究生优秀奖学金推荐名单及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办公室（30栋研究生公寓），电子版材料发至研究生院胡罗斌老师邮箱。
4、11月12日研究生院召开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审会，并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
5、11月19日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领导审批。
附件一：各学院各类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初评名额分配表
附件二：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申请表（特等奖）
附件三：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申请表（一等奖）
附件四：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申请表（二等奖）
附件五：南昌大学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初评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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